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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终止受托管理暨关联交易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百联股份”）与公司

控股股东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联集团”）拟终止百联股份对百联集团持有联华超

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华超市”）61,416.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41.51%）的受托

管理（以下简称“终止股权托管”）。

 本次终止股权托管完成后，百联股份有权行使的联华超市表决权比例将由56.66%下降

至15.15%，不再将联华超市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本次终止股权托管交易对方百联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经初步测算，本次终止股权托管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式为“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资产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不涉

及公司发行股份，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双方尚未签署任何协议，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

沟通协商，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公司将根

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背景

2015年9月，为实现联华超市主业改革及转型、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百联股份全

资子公司上海百青投资有限公司向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转让联华超市23,702.94万股

股份（占比21.17%），该股份转让完成后，百联股份直接持有联华超市22,420.80万股

股份（占比20.03%）。同时，为保持联华超市控制权稳定及经营管理延续性，百联股

份与百联集团签署关于联华超市股份托管的《托管协议》，托管财产包括百联集团持



有的联华超市25,416.00万股股份（占比22.70%），托管期间因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时上述股份的法定孳息（现金部分除外），以及托管期间百联

集团获得的联华超市配售股份；托管范围包括百联集团对托管财产所拥有的除股份收

益权和处置权之外的全部股东权利。据此，在前述“股份转让+受托管理”完成后，百

联股份取得联华超市47,836.80万股表决权，占比42.73%，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025年2月，百联集团以现金认购联华超市36,000.00万股增发股份，按照《托管

协议》约定，该等股份亦纳入托管范围，因此，百联集团委托百联股份管理的联华超

市股份增至61,416.00万股（占比41.51%）。增发完成后，百联股份仍直接持有联华超

市22,420.80万股股份（占比15.15%）。至此，百联股份合计取得联华超市83,836.80

万股表决权（占比56.66%）。

（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推动百联股份和联华超市各自聚集资源，聚焦各自主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实现

高质量发展，百联股份与百联集团拟终止百联股份对百联集团持有联华超市41.51%股

权的受托管理。本次终止股权托管实施完成后，百联股份有权行使的联华超市表决权

比例将由56.66%下降至15.15%，不再将联华超市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终止股权托管的交易对方百联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经初步测算，联华超市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占百联股份同期经审计的营

业收入的比例超过50%，本次交易预计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式为“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资产交易”。

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购买或出售资产，不涉及资产评估及交易对价支付；不涉及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不构成重组上市，亦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双方尚未签署任何协议，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

证和沟通协商，并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

序，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聘请中介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并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年5月8日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501号19楼



法定代表人 濮韶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00万元

实际控制人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49599465B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经营，资产重组，投资开发，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外），生

产资料，企业管理，房地产开发，食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百联集团直接持有公司849,631,332股股份（占比47.62%）；

并通过下属子公司上海百联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51,439,036股股份（占比

2.88%），通过境外下属子公司百联全渠道国际采购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190,300股

股份（占比0.01%），据此，百联集团以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公司901,260,668股

股份，占比50.51%，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百联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7年4月23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真光路1258号7楼713室

法定代表人 濮韶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147,96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07370331G

上市地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980.HK

主营业务

联华超市主要从事超市营运业务，通过四大分部运营：连锁大型综合超

市、连锁超级市场、连锁便利店及其他业务。其他业务包括批发商品销

售、配送服务及网上销售。旗下品牌包括“世纪联华”“联华超市”“

华联超市”及“快客便利”

经营范围

批发、零售（包括代销和寄售）家庭常用医疗器械（涉及《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许可证》的除外）、交家电，预包装食品（含熟食卤味、冷冻冷

藏）、散装食品、直接入口食品（含熟食卤味）、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日用百货、橡塑制品、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家具用品、工

艺礼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信器材；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

生猪产品、牛羊肉品、直接入口食品现场制售（烹调加工类、凉拌类、

烧烤类、面包、糕点类、裱花蛋糕类、食品再加热类），酒、水产品、

副食品，农副产品收购，从事与超级市场相关商品的加工、分级、包装

、配送、咨询服务等便民服务以及超市相关的自有房屋出租，柜台出租

，商业连锁经营管理技术服务，超市管理，代客服务，以特许经营方式

从事商业活动。（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

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联华超市披露的2025年度报告，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百联集团
注

64,966.14 43.91%

2 百联股份 22,420.80 15.15%

3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152.80 13.62%

4 王新興投資有限公司 3,160.26 2.14%

5 其他股东 37,260.00 25.18%

合计 147,960.00 100.00%

注：上表中百联集团将持有的61,416.00万股（占比41.51%）股份除收益权和处置权之外的全部股

东权利委托百联股份行使。

联华超市最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度/2025年12月31日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790,475.26 1,998,369.30

资产净额 7,640.24 -3,837.65

营业收入 1,911,663.09 2,156,698.55

净利润 -17,693.38 -33,254.88

注：以上数据已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转换并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终止股权托管不涉及公司购买或出售资产，不涉及资产评估及交易对价支付。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终止股权托管，百联股份和联华超市将各自聚焦自身核心主业。本次交

易如获实施完成，有利于公司深化战略聚焦、实现价值重塑；公司将进一步锚定战略

发展核心业务，不断推动内在价值与市场市值的协同提升，为持续迈向高质量发展夯

实基础。有利于公司深耕核心赛道，夯实发展根基；公司将进一步聚焦百货、购物中

心、奥特莱斯等核心业态的创新转型与战略拓展，持续推进标杆商业焕新、新质供应

链扩容、数智化建设等重点工作，加速资本赋能、培育新增长动能，更好助力上海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产布局与资本结构，增强整体盈利韧

性，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终止股权托管交易不会新增对上市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六、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署任何协议，

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协商；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和



审批程序，存在未能通过该等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本次交易最终能否达成尚存在

不确定性；

（二）本次交易可能因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结果以及外部环境变化而导致交易无

法达成或实施的情况；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 号——停复牌》的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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